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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习生应按规定参加实习。在实习过程中，要发扬认真负责、刻苦钻研、团结互助、克服困难的精神，积极完成任务。
二、加强组织性、纪律性，自觉遵守有关实习的规定和实习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，做好个人的安全工作。
三、精心准备实习工作。实习学生应当在实习开始前，认真参加学院举行的实习动员会，参加指导老师组织的交流和研讨活动，学习和了解实习大纲和实习工作计划，熟悉专业实习的目标、内容及具体安排，并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。
四、分散实习的学生除了参加动员会、学习和了解实习的目标、任务和具体安排之外，还应该主动联系并了解实习单位的情况，填写分散实习申请表，待批复后参加分散实习工作。
五、实习生应服从实习单位的领导，虚心接受实习学校和我校指导教师的指导，处理好与实习单位同事之间的关系。师范生应当对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要热情、耐心，遵守教师职业道德，树立为人师表的良好形象。
六、实习生应当根据实习计划和实习单位的要求，周密地计划和准备好自己的工作，并及时向指导教师请教，征询指导老师的指导意见和建议。
七、师范专业的实习生要认真钻研教材，认真备课，认真试讲，认真上课，认真批改作业，认真辅导，认真听课，认真评比，认真组织班级和团队活动。按规定日期和手续将课堂教学的教案实习班主任工作计划，送请指导教师审批。
八、实习生要发扬集体主义精神，衣着整洁，举止端庄，语言文明，行为得体，维护集体荣誉。
九、服从领导，虚心接受指导教师的指导，不议论实习学校的教工和工作，若对实习学校的工作有意见和建议，需与带队教师研究后通过组织系统提出。
十、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，爱护公共财物，节约水电及实验用品。借东西要还，损坏东西要赔，借还手续要清楚。
十一、实习期间，除特殊原因，不得请事假，遇有特殊情况（生病、伤残或直系亲属病危、死亡等)持确切证明，请假1～2天者须经实习指导教师、实习单位和学生所在二级学院分管实习的领导审批，并报学院教务处备案;请假3～7天者，还须经学院教务处负责人审批，报实习领导小组备案;凡请假时间超过实习时间1/4者，取消实习资格。请假未经同意，不得擅自离开实习学校。未经批准、擅自超假者，实习成绩降低一等，情节严重者，取消其实习成绩。各实习小组长要认真做好考勤记录，考勤纳入学生的实习成绩评定范围。
十二、实习结束前，学生应当及时整理好实习作业，撰写实习总结报告，提交给实习学校指导老师签署意见并盖实习单位印章，将材料带回学校后，应当准时参加学院指导教师组织的集中交流和总结活动。
十三、在实习期间，动用实习单位器物，应征得对方同意，实习结束，即归还借物，打扫住房和办公室。损坏器物要及时汇报并主动赔偿。
十四、实习结束离开实习单位前，实习学生应当集体向实习单位辞行，并集体表达对实习单位和指导教师的感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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